
傳道者言–張雪華傳道 (2019年 2月 17) 

什麼最有威力令人改變?  

 
當我發現患了卵巢癌的時候，自然會做好心理準備，例如屬於第幾期時我

會如何決定下一步。我有一個信念就是我不能在父母在世時離世，免得他

們傷心，父母已在過去十多年先後返天家，單身的我自然無後顧之憂，我

好怕煩到他人或自己的問題成為他人的擔子，再加上曾見不少人受癌症及

化療折磨而離世，我心已決定如果我是屬於第四期，生存率低，我就不會

做任何化療，開開心心過埋餘下嘅日子 ，盡我最後一口氣去為主事奉，不

希望在最後的日子在床上受苦至死。  

 
但由發現癌症至今，神的愛不斷透過身邊肢體、親友、牧者傳遞到我的心

中，一直只有我去關心人，沒想過有這麼多人愛自己關心自己，他們鼓勵

我，常常為我祈禱，探望、接送，供應所需、給予意見解答心中問題，甚

至照顧起居飲食。他們對我的愛給予我勇氣面對一切，更重要在發現自己

屬癌症第四期，心懷放棄念頭的時、神的愛大大透過身邊的人傳到我心，

改變了我的想放棄的念頭，使我放下自我，順服掌管生命的主手中，心信

既然神容許我患癌症，又在過程中不斷供應一切，神一定心中有數，我的

責任就單單跟隨神每一步的帶領，因此我可以如此輕鬆過每一天。 

 
很多人說我有非常勇氣去面對癌症，我盼望大家知道一個事實，這勇氣不

是出於我，而是神透過大家愛我而產生的，因此這勇氣是由「愛我的神」

透過「愛我的人」組成。 

 
今日我們只要向神開放都可以得著同一份非常的勇氣，更重要是，我們每

一個人都能成為他人「非常勇氣」的一部分，當我們願意成為神愛的傳遞

者，透過愛人而幫助他人產生同一份非常勇氣，令他人也不放棄，肯改

變，面對一切挑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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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知道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

人。 

 
 
你的主僕張傳道 


